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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７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４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首体南路

９

号中国船舶大厦三楼会议厅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孙云飞董事

７

、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３７５

人， 代表

的股份总数为

５２７

，

４９２

，

９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６１４８％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７

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４９４

，

８５７

，

２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６８９１％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６８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３２

，

６３５

，

７０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５７％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了

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过公司自查，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２７

，

４９２

，

９１７ ５２６

，

１８９

，

７０５ ５１０

，

９２７ ７９２

，

２８５ ９９．７５２９％

２

、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版）》；

该议案采用分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４２

，

９６６ ４３０

，

７２７ １

，

８０３

，

２５９ ９７．１４６０％

２．０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２６

，

３６６ ４２９

，

４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１５９ ９７．１２４８％

２．０３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个特定投资者，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

宝钢集团以及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运”）等。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证

监会规定的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和其他合格投资者。

除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外，其他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取得核准批文后，按

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

原则确定。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２４

，

４６６ ４３１

，

３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１５９ ９７．１２２４％

２．０４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认购本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他特定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２６

，

４６６ ４２８

，

７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７５９ ９７．１２５０％

２．０５

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中，中船集团拟以债权认购部分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最终以专项审核报告

结果为准），其余部分均以现金认购。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６

，

７６６ ４３８

，

４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７５９ ９７．１１２６％

２．０６

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含），在该上限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需要作

相应调整。

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６

亿元（含），其中以债权认购的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最终以专项审核报告结果为准），宝钢集团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含），中国海运拟

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含）。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６

，

７６６ ４４１

，

１０２ １

，

８１９

，

０８４ ９７．１１２６％

２．０７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

６６．３３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底价需要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中船

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

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０３

，

５９３ ５４１

，

２７５ １

，

７３２

，

０８４ ９７．０９５７％

２．０８

除权、除息安排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需要作相

应调整。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７

，

３６６ ４４１

，

７０２ １

，

８１７

，

８８４ ９７．１１３３％

２．０９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

亿元， 其中控股股东中船集团拟以债

权认购部分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在发行时不直接募集现金。扣除上述债权认购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现金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顺序 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１

收购龙穴造船

１００％

股权项目

２９．５ ２９．５

２

中船澄西海上风力发电塔制造基地项目

５．１ ３．５

３

沪东重机提升产能技术改造项目

５．０ ２．５

４

中船澄西修船流程优化技术改造项目

２．２ １．５

５

补充龙穴造船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２．８ ２．８

合计

４４．６ ３９．８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实际募集资金净额部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及资

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际情况在上述各项目之间分配。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

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７

，

４６６ ４３８

，

４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０５９ ９７．１１３５％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０９

，

３６６ ４４１

，

８２７ １

，

８２５

，

７５９ ９７．１０３１％

２．１１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限售期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６

，

６６６ ４３８

，

４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８５９ ９７．１１２５％

２．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预案》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６

，

０１６

，

７６６ ４３８

，

４２７ １

，

８２１

，

７５９ ９７．１１２６％

３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发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５

，

９６８

，

３６５ ４０５

，

０２７ １

，

９０３

，

５６０ ９７．０５０７％

４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发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５

，

９６３

，

３６５ ４０５

，

０２７ １

，

９０８

，

５６０ ９７．０４４４％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有关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发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２７

，

４９２

，

９１７ ５２５

，

１８２

，

７３０ ４０１

，

６２７ １

，

９０８

，

５６０ ９９．５６２０％

６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高效、有序的完成本次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法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授权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

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

（

２

）授权董事会决定聘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申报事宜，制作、准备、修改、完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文件资料，以及签

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

３

）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

场条件出现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监管部门要求须由股东大会重新

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新的规定，对本次具体非公开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

４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有关的股份登记、股份锁定及上市事宜，

并递交相关文件；

（

５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与股

本相关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６

）追认在股东大会前董事会已采取的任何上述事项、行为；

（

７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第（

４

）至（

６

）项授权事宜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

效，其他各项授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２７

，

４９２

，

９１７ ５２５

，

１７８

，

９３０ ４０５

，

７２７ １

，

９０８

，

２６０ ９９．５６１３％

７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船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含）万股股票。其中：中船集团认购金额不超过

６

亿元（含）。本次发行前，中船集团持有公司

４０４

，

５７８

，

８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６３％

的股份。

由于中船集团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大于

３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

船集团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增持中国船舶股份，除非中国证监会核准其要约收购

豁免申请，否则中船集团应该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船集团仍将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５０％

以上的股份，仍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导致中国船舶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且中船集团承诺

３

年内不转让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

因此，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中船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５

，

９６７

，

３６５ ３４３

，

７２７ １

，

９６５

，

８６０ ９７．０４９５％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与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５

，

９６４

，

０６５ ３４７

，

１２７ １

，

９６５

，

７６０ ９７．０４５３％

９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

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与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

转让协议》。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７８

，

２７６

，

９５２ ７５

，

９６７

，

４６５ ３７５

，

７２７ １

，

９３３

，

７６０ ９７．０４９６％

以上第

２

、

３

、

４

、

７

、

８

、

９

项议案审议时，关联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船财务公司和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全部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票通过。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可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中国

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君合律师事务所余启平、刘涛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到会董事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２２

证券简称：吉峰农机 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２５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增加临时提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的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

－－

股东大会》的要求，现将本次

会议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郫县镜湖园宾馆（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望丛中路

６３

号）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一）。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

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

登记确认。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四川成都市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北部园区港通北二路

２１９

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４３

电话（传真）：

０２８－６７５１８５４６

联系人：刁海雷、翁家林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其他事项

本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自行安排食宿、交通。

特此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提议股东持股证明等；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事项：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如下议案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明：同意某项议案请在其右边空格内划“

√

”；反对请划“

ⅹ

”；弃权则不划。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附件二：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8

2011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1-016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和变更

公司证券投资部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5

月

10

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公司董事会

收到证券事务代表颜怀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颜怀彦先生请求辞去

担任的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之后将不再在公司工作。公司董事会已接受颜怀彦

先生的辞职申请。

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颜怀彦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所做

出的贡献。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证券投资部从即日起搬入新的办公地址， 变更后的有关联系方式公告如

下：

一、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

10

号

二、联系电话：

028-85183501

（传真）

三、邮编：

610041

四、公司证券投资部办公地址变更后，公司注册地址、董事会联系电话、传真、电

子邮箱及公司网址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编号：

2011

临

-025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增加、否决、变更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

：

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

-2011

年

5

月

1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

：

00～3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9

日下午

3

：

00

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3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郭周克先生

6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56

人，代表股份

921,729,80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9.7039%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

人，代表股

份

836,157,8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2.3043%

；（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的股东

145

人，代表股份

85,571,9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3996%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3

、见证律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本次会议以

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所有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21,373,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13%

；反对票

128,

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0%

；弃权票

227,70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247%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372,50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2%

；反对

129,

9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弃权

227,4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47%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373,70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

；反对

128,

7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弃权

227,4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47%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四）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372,50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2%

；反对

128,

7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弃权

228,6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48%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513,209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

；反对

129,

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弃权

86,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94%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六）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373,70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

；反对

222,

8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133,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45%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七）关于提取煤矿棚户区改造转型发展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0,915,00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6%

；反对

680,

4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8%

；弃权

134,4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46%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八）关于在内蒙古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466,209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4%

；反对

129,

9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弃权

133,7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45%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九）关于收购武媚牛煤矿和乾新煤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1,033,90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5%

；反对

571,

3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弃权

124,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35%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十）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

限公司、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8,682,47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0%

；反对

128,

7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

；弃权

228,8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310%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十一）关于金牛化工委托贷款续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

限公司、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8,241,27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6%

；反对

571,

1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66%

；弃权

227,6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298%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十二）关于与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

限公司、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8,240,07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23%

；反对

571,

1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66%

；弃权

228,8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310%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小英、邹立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4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核准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的规范、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

日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作出了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公司在股东大会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广东证监局进

行报备，并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核准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申请。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1]676

号），核准本公司变更《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

经该次中国证监会核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可参见

2011

年

3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 浦发银行从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481001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83003

）、工银瑞信稳健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81004

）、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481006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81008

）、工银瑞信沪

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81009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81010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ETF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481012

）、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81013

）。

自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 本公司将同时在浦发银行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300

元人民币。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浦发银行的具体

规定。

浦发银行基本情况：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021

）

61618888

传真：（

021

）

63604199

联系人：徐伟

客户服务热线：

95528

公司网站：

www.spdb.com.cn

二、 投资者可在浦发银行所在的以下城市的

646

家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上海、天津、济南、深圳、广州、合肥、长沙、北京、南京、大连、哈尔滨、石家

庄、福州、郑州、乌鲁木齐、苏州、杭州、沈阳、太原、南宁、呼和浩特、温州、昆明、成都、武汉、

宁波、西安、青岛、长春、南昌、重庆、芜湖、兰州、贵阳、厦门。（如有变化请以浦发银行公告

为准）。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

010-5869 8918

，或登录网址：

www.icbccs.com.cn

咨询、了解基金详情。欢迎广大投资者

垂询、惠顾办理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旗下所管理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相关业

务。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参加国都

证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都证券

"

）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简称：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基金代码：

320014

）将参加国都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自

2011

年

5

月

11

日起， 投资者通过国都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申购费

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原申购费率指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前述优惠活动的时间及相关业务安排

如有变更，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或国都证券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或前往国都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guodu.com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

O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向全体股东发出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30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董事长刘汉元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公司股份

393,427,963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7,520,000

股的

57.2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

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现将审议结果公告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3

、审议《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的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预案》

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同时国内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国家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不断提高

银行存款准备金，大力控制银行贷款规模。为确保

2011

年的经营计划顺利完成，使在建及新

建工程顺利建成早日投产，全面提升公司竞争力，

201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股本。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5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进行担保的议案》

2011

年， 在公司总体贷款额度内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兄弟公司

与其合作银行或金融机构取得的人民币授信融资

8

亿元承担全额连带保证责任。为提高工作

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同意授权由严虎先生审核并签署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或下属

子公司对兄弟公司融资进行保证担保的事项， 当单一控股子公司对单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融资不超过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期限不超过三年，本公司或下属子公司进行保证

担保的，由严虎先生审核并签署相关融资担保合同文件即可，不再上报董事会，不再对单一

银行出具相关的董事会对外担保决议。

同意

393,234,46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

，

193,5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

2011

年宏观经济环境状况，结合公司投资计划，拟在

2011

年度向合作银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中、短期贷款、开立信用证、贸

易融资、债券发行和保函等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战略发展资金需要。同时，为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同意授权严虎先生审核并签署与单一银行的融资事项，对与

单一银行融资不超过捌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由严虎先生审核并签

署相关融资合同文件即可， 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签署， 不再对单一银行出具董事会融资决

议。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7

、审议《关于进行短期理财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在控制资金风险并保障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投资需求的前提下，将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投资。期限最长

不超过一年，投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短期理财的公告

"

。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8

、审议《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严虎先生公司四届董事会的董事。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9

、审议《关于与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借款合同

>

的议案》

为降低资金存量，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拟向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借入临时周转资金，并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与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向通

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大写）伍亿元的循环性流动资金借款，利率标准

以不高于借款人在借款前一个月的金融机构借款实际利率为限

,

并随国家调整时相应调整。

预计

2011

年向集团临时拆借资金而支付利息约

300

万元。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

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

。

同意

3,696,1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

、审议《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决议：提议继续聘请四川华

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年

度报酬为

100

万元。

同意

393,427,96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金杜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6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股东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通知，该股东为补充流动资金，以其持有

的本公司流通股

9,000,000

股股份， 质押给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支行并向其贷

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29

日，期限一年。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5

月

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其出具了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截至目前，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84,281,687

股，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14.08%,

其已质押的本公司股份

70,650,00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9%

。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4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董事会

（四）主持人：平兴董事长

（五）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29.235

万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948

万股的

24.74%

。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一）《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5429.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万股；弃权

0

万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二）《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5429.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万股；弃权

0

万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三）《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5419.46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

；反对

0

万股；弃权

9.77

万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

。

2.

表决结果：通过。

（四）《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5419.46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

；反对

0

万股；弃权

9.77

万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

。

2.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

2010

年度不实施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的预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5419.46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

；反对

9.7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18 ％

；弃权

0

万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2011

年度的审计费用仍为

50

万元。

三、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亚西、陈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